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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應試者須依規定考試時間入場，未到考試時間，不得先行入場，違者取消應試資格。

二、應試者入場，應攜帶「准考證」及「國民身分證」，如未攜帶「准考證」入場作答者，應於四十分鐘內提出「准考證」，否則勒令出場，該科不予計分。

三、應試者須按時間進入試場，遲到逾十五分鐘者，不准入場。已進入試場者，在四十五分鐘內不得出場，違者取消應試資格。

四、應試者應服從監試人員之指導，且按照編定之試場座號入座應試，違者該科答案卷不予計分，。

五、應試者應將「准考證」及「國民身分證」置於座位桌面左上角以便查驗。

六、答案卷、座位及准考證三者之號碼須完全相同，應試者應於每科目作答前自行查對，如有不符應即舉手，請在場監試人員查明處理，用錯答案卷作答不予計分。

七、應試者應於進場就座時，查看桌面，如有發現與該科有關文字者，應即舉手向監試人員報告並擦拭乾淨，否則視情節輕重，參照本規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。
八、應試者除應用之文具外，可攜透明墊板，不得攜帶書籍、紙張、手機等物品入場應試，違者該科原始分數扣五分。
九、答案卷限用毛筆、藍或黑色鋼筆、原子筆作答，違者該科答案卷不予計分。

十、答案均須依直式橫書格式書寫於答案紙內，違者不予計分。

十一、考試題目，除印刷不明得於發題後十五分鐘內舉手發問外，其餘概不得發問。

十二、應試者不得交談、偷看、抄襲、傳遞、夾帶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者該科答案卷不予計分，勒令退出試場，並取消應試資格。

十三、應試者不得有冒名頂替之情事，違者除勒令退出試場及取消考試資格外，代考者如係在校學生，即行函請其就讀學校呈報教育部予以開除學籍處分，如為各機關學校現職人員，則函請其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處分。

十四、答案卷除答案外，不得書寫特殊符號及文字，亦不得擅自拆開彌封，違者該科不予計分。

十五、試題和答案卷不得攜出試場，違者取消考試資格。

十六、應試者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鐘聲開始響時，應即停止作答，並將試題及答案卷放置桌上，靜候監試人員指揮交卷，違者不予計分。

十七、應試者出場後，不得在試場門口逗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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